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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摘要〉 

在台灣，多數學說與實務見解認為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的法律效果應歸屬

於「債務人」，多數學者並認為債權人代位受領標的物後，代位權人不得以

「其對被代位人的債權」與「被代位人對其請求返還的債權」主張抵銷，少

數學者則認為代位權人得主張抵銷；在大陸，司法解釋認為由「債權人」直

接受償；在日本，學說上一般認為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的法律效果應歸屬於「債

務人」，但債權人得否主張抵銷，學說實務見解不一。本文則認為債權人行

使代位權的法律效果應歸屬於「債務人」，債權人亦不得主張抵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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